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33号
申请人：张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现住地址暨文书送达地址为长春市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联系方式为189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张X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并告知申请人，于2025年9月16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是否受理的行为程序违法。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8月3日以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梨树县孤家子XX美容中心销售的祛疤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规定，要求依法查处、责令补偿、召回产品并书面告知。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4日签收投诉举报材料。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但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告知义务，构成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4日签收投诉举报材料后，于8月7日至8月8日多次使用办公电话0434-5227090多次拨打申请人预留联系电话，均无法接通。申请人有义务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未能告知系因申请人自身原因导致。申请人非本地居民，选择邮寄方式而非便捷的电话或网络渠道进行投诉举报。经调查，被投诉举报人处未发现涉案产品现货，且反映申请人诱导其代购涉案产品。申请人同期在四平地区同一行业多次购买同一产品并投诉举报达5次，购买过程中以“妻子剖腹产需祛疤”为由诱导商家，并发送疤痕照片，购买过程体现很急迫，以此方式诱导商家，说明投诉举报人明知销售涉事产品可能涉嫌违法，属于“知假买假”，被投诉举报人于8月1日至3日分别在上述5家企业处取得涉事产品后，于8月3日撰写投诉举报书，前后时间周期短，购买频次较多，产品和购买领域高度一致，明显违反消费常理。经综合考虑后，我局认为该投诉举报属于恶意投诉举报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并非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综上所述，我局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合法合规，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5年7月29日18时38分许，申请人张X在微信平台向微信名为梨树县XX美容中心美容养生馆转账1360元，用于购买去疤产品。梨树县孤家子XX美容中心经营者刘XX购入产品后，申请人于8月1日到店取走商品。2025年8月3日，申请人张X以该祛疤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规定，向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举报。2025年8月7日至8月8日多次拨打申请人预留电话均无法接通。2025年9月2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梨树县孤家子XX美容中心进行现场检查，2025年9月5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梨树县孤家子XX美容中心经营者刘XX进行询问调查。2025年9月16日，申请人张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另查明， 本机关同时收到申请人就其在梨树县不同商家购买同一祛疤产品后提出的另一件行政复议申请，其投诉举报事由、复议请求及理由与本案件相同。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投诉举报材料、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行政复议答复书、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证实被申请人办案经过。
（二）视听资料
1.被申请人提供的产品图片、申请人与美容美发中心经营者微信聊天截图，证实案涉产品相关情况及办案流程。
2.申请人提供的物流信息照片及截图，证实申请人投诉举报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行政复议之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民提起行政复议应当以该复议能够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为必要，应当具有值得通过司法途径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本案中，申请人虽以消费者自称，但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看，申请人同期多次在梨树县同一行业不同的经营场所以相同方式购买产品，并以购买的商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为由，反复多次以相同或者类似理由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举报，其行为模式高度一致，且本机关已同时受理其就相同事由提出的其他行政复议申请。无论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角度或是公益性举报的角度均已明显超出合理限度，其行为目的已非救济受损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导致了行政、司法等公共资源被严重浪费。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由于申请人提供的联系方式不畅通，多次尝试电话联系申请人未果。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已依法进行调查，并结合申请人行为性质作出综合处理。
 综上，被申请人已经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16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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